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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历教育外聘教师 

聘用与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4 号）,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师

〔2019〕6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打

造一支校内外专兼结合、双师素质突出、结构合理的专业教学团

队，结合学院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院根据课程安排、专业建设和实践教学等需求，面

向社会聘请（简称“外聘”）兼职、兼课教师，具体明确外聘教

师的职责、待遇和工作要求，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约管理。

对外聘教师的聘任实行聘期制，适时调整兼职、兼课教师队伍，

实行外聘教师的动态管理。 

第二条 外聘教师分为兼职教师及兼课教师。兼职教师指来自

于行业、企业的专业领域专家或生产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课

教师指来自其他院校（即非本学院在职）的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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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聘用条件 

第三条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能做到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 

第四条 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业务能力；本科及以上学

历。兼职教师应取得职业技术资格证等专业技术证书；兼课教师

应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 

第五条 专业课兼职教师需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

经验及动手操作能力。 

第六条 兼职教师的年龄一般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胜

任相关教学工作；兼课教师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 

第七条 因教学急需或教学能力特别强的教师可适当放宽聘

用条件。 

 

第三章 聘用程序 

第八条 申报 

原则上各二级学院在下一学期授课安排下达之后两周内，根

据新学期教学任务要求，向教务处申报下一学期各类兼职、兼课

教师的拟聘用人员及对应课程。 

第九条 审核及聘任 

（一） 教务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拟聘兼职、兼课教师进行

资格初审，及时予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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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拟聘兼职、兼课教师需出示相关材料原件（身份证、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职称证书和技能证书等）以

供审核，教务处留存材料的复印件，并报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备案。 

（三） 对符合聘用条件的外聘教师，由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协议书。 

（四） 兼职教师受聘后，需填写《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兼职、兼课教师登记表》（见附件一）。 

 

第四章 外聘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条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第十一条 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的

合法权益。批评和抵制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促进学生在品

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第十二条 遵守学院的教学管理规定和教学纪律，维护学校

的声誉。 

第十三条 履行教师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义务，按时按质按量

完成承担的教学工作。 

第十四条 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制定教学授课计划、教

案等教学资料，并按学院管理要求进行提交。 

第十五条 积极参加学院召开的教师会议和教研活动。 

第十六条 按时布置作业并认真批改，按时上传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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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聘教师的聘用管理 

第十七条 对外聘教师实行聘期协议管理。聘期一般为一学

期。 

第十八条 外聘教师签订聘用协议后，课程所在二级院部应

积极为其提供工作条件保障。 

第十九条 在聘期内，外聘教师如因特殊原因需终止聘用关

系时，须由本人按规定提前提出申请，经二级学院、教务处、人

事处审核批准后终止聘用。 

第二十条 学院对外聘教师的教学质量的检查、评价同学院

专职教师。 

 

第六章 外聘教师的薪酬待遇 

第二十一条 外聘教师课酬标准（税前）为：中级职称100元

/课时，副高级职称120元/课时，正高级职称150元/课时。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务处负责

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外聘兼职、兼课教师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学历 学位 专长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现任
职务

职称

单位地址 邮编

已取得的职业资格

证书和技能证书

1、

2、

……

工作业绩：（包括已获得的荣誉、参与的科研项目、著作等）

擅长任教科目： 所聘学院

聘任学院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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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0月 8日印发 

（共印 3份） 


